
「發光二極體平板燈具節能標章能源效率基準與標示方

法」修訂草案  

廠商座談會 會議記錄 

 

一. 時間：108年 3月 15日(星期五)上午 10點 

二. 地點：台大集思會議中心 洛克廳 

三. 主席：工研院綠能所 羅新衡 經理                      紀錄：郭芸慈 

四. 出席者：(詳如簽到單) 

五. 主席致詞：(略) 

六. 「發光二極體平板燈具節能標章能源效率基準與標示方法」修

訂草案簡報(略) 

七. 討論與結論： 

1. 本次修訂「發光二極體(以下簡稱 LED)平板燈具節能標章能

源效率基準與標示方法」，其適用範圍、測試條件及方法

(如：閃爍測試規定)，皆回歸與標檢局最新公告之 CNS 

16047內容一致。與會業者提及 277V之燈具不在 CNS 

16047適用範圍內，是否可申請 LED平板燈具節能標章，擬

將此議題提至專家諮詢會討論。 

2. 與會業者建議草案條文中新增智慧照明(如調光)燈具之測試

內容，並詳細制定燈具燈控系統、待機電力(standby power)

等相關要求。因目前節能標章未強制限定 LED平板燈具需

搭配智慧照明控制系統才得申請，因此暫不強制要求智慧照

明控制系統之測試內容與規範，僅規範燈具性能；並建議可

調光/調色之 LED平板燈具測試條件與方法採同 CNS 15630

中可調光/調色安定器內藏式 LED燈泡要求，使照明產品測

試要求一致化。 

3. 節能標章要求 LED平板燈具需分別測試 1000小時與 3000

小時之光束維持率，且其實測值須達到條文中規定之數值。 

4. 有關 LED平板燈具節能標章能源效率基準，與會業者希望

採下表之基準，即區分燈具色溫修訂發光效率基準。 

額定色溫(K) 發光效率基準(lm/W) 

中低色溫(<5000K) 130.0 



 

5. 有關「發光二極體平板燈具節能標章能源效率基準與標示方

法」修訂草案之實施時程，考量廠商新產品開發設計、認

證、驗證之準備時間，與會業者希望能於基準公告後一年實

施。 

6. 與會業者提及節能標章是否能接受系列認證?燈具之安全規

範將回歸標檢局一致性作法，但節能標章產品之性能要求不

開放系列認證。 

八. 散會(下午 12點 20分) 

高色溫(≧5000K) 140.0 



  



 
 



 


